
湖北商贸 (zO15)31号

关于印发 《湖北商贸学院

关于处理校内请示和报告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校属备单位、机关备部门:

经研究决定,现将 《湖北商贸学院关于处理校内请示和报告

的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:湖北商贸学院关于处理校内请示和报告的暂行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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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商贸学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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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湖北商贸学院关于处理校内请示和报告的暂行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校内办事程序,提高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,依据

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(中办发 EzO12〕 14号 )的有关规

定,结合我校工作实际,现对校内请示和报告的办理作如下规定:

一、请示和报告要分开。请示为办件,是请求指示和批准,

报告为阅件,是汇报工作、反映情况、提出意见或建议。各单位

在拟定请示和报告时勿将报告的问题夹带在请示中,务必做到一

文一事,情况准确,观点鲜明,条理清楚,依据充分,并根据内

容准确地表明密级和紧急程度。

二、备单位 (部 门)应确保所呈报的事项属于本单位 (部门冫

的职权范围,且不与学校现行的规章制度和文件精神相悖。同一

事项已被校领导否决退回后,无重太政策变化或上级明确揩示,

不得再次重复呈报。

三、各单位 (部 门)需请示、报告的事项”应采取书面形式

签报。书面请示应有明确意见,填写的《湖北商贸学院校内请示、

报告处理单》,经 由所在单位 (部 门)主要负责人审批签字后一

并呈送。

四、校办是学校办理各类请示、报告流转的唯一窗田。对未



经校办登记和呈送的请示、报告,校领导一律不予批示。校办无

权办理非正常审批的后续相关事宜;

五、校内请示、报告的办理程序如下:

1.初审。校办应对各类请示、报告予以初审。对于部门间可

直接协调处理的,或不符合呈送要求的,或需其他部门协商会签

的请示、报告,校办主任可直接处理。

2.签收。校办对请示、报告逐件清点并登记,详细记录主要

信息和办理情况,并注明签收时间和办理时限。

3.送批。为了不影响行政效率,当天上午 ⒏30未到办公室

的校级领导,所应签批的公文可直接呈送执行院长审批;若执行

院长不在,直接呈送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领导审批。急件需当

天审批,一般公文审批时间不得超过两天,否则校办予以收回。

为教职工或学生出具学校证明等日常事务,由分管校办的领导当

即审批。校办送批过程中应随时掌握并记录公文去向,避免漏传、

误传、延误。非领导明确指示,不应将公文在领导之间自行传阅。

4.承办。各类请示、报告由校办呈报校领导批示后,按批示

转送相关单位 (部门)办理;需要两个及以上单位 (部 门)办理的,

应当明确主办单位 (部门、 需要提出意见的请示、报告,相关单

位应尽快提出明确意见;对于不属于本单位 (部门)职权范围或者

不宜由本单位 (部门)办理的,应及时告知校办并说明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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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催办。校办对各单位 (部门)的公文办理情况有催办、督

促和检查职责,要及时了解掌握公文办理的进展情况,督促承办

单位 (部 门)按期办结。紧急公文或者重要公文应当由专人负责

催办。

6,答复。对请示、报告的办理结果经校领导同意后,由承办单

位 (部门)及时答复来文单位,并根据需要告知相关单位 (部门)。

7.存档。请示、报告处理完毕后,各呈送单位 (部 门)应及

时将审签过程稿、定稿、正本和其他有存查价值的材料 (包括音

像资料)收集齐全、立卷归档。

本规定自⒛15年 12月 3日 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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